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25號

原      告  陳奕愷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建造  

訴訟代理人  吳惠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查，原告於民國114年7月9日提出勞動調解聲請書狀原聲明

請求：「㈠被告應給付資遣費45373元。㈡被告應開立非自

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㈢被告給付加班費5390元」（本院卷

11頁）。嗣於本院勞動調解程序中更正上開聲明為：㈠被告

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763元。㈡被告應開立非自願

離職證明書予原告（本院卷102頁）。經核原告所為，係屬

補充、更正其所為之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

更、追加，揆諸前開說明，並無不合，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112年3月27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店副理

一職，惟自113年5月起至同年11月，長達半年遭受訴外人即

被告所屬桃園南平店店長李蕙晴要求自請離職，並處處刁

難、惡意扣發年終獎金5,000元，原告遂向被告反映有遭前

述不法侵害，被告卻未有調查結果及處置。後於1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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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被告將原告調至其所屬龜山自強店，惟訴外人即該店店

長陳冠崴時常對原告大吼羞辱，指稱原告能力不足無法勝任

店副理職務，並以權勢壓迫及懲處強迫原告加班，經常在原

告上班時精神騷擾數十分鐘之久，亦刁難原告申請特休。經

原告向被告反映，被告亦僅稱會請陳冠崴注意情緒控制。被

告對原告職場霸凌申訴無相應作為，已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

及破壞兩造勞動契約，原告遂於114年6月24日寄發存證信函

予被告，主張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

款、第2款及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最後工作日為同年月

30日，將原排定該月份班表執行完畢。另原告自112年10月1

4日起至113年10月23日止，有累計24.5小時之平日加班時

數，被告未給付加班費共計5,390元。為此，爰依勞基法第1

9條、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

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及就業保險法（下稱就保法）第11條

第3項等規定，提起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補充或更正

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3年10月23日向被告提出申訴，經被告

調查後，認原告所稱職場霸凌，僅係李蕙晴針對業務推動所

為之行政指揮行為，並非職場不法侵害，且李蕙晴亦未要求

原告自請離職。再原告因違反被告工作規則之事由，遭李蕙

晴作成懲戒處分5次，被告遂依年終獎金發放辦法減發5,000

元，並無不妥。被告為化解原告與李蕙晴間之摩擦，已於11

3年12月1日主動將原告調任至桃園中正二店，並無未調查處

理之事。另原告主張114年5月遭陳冠崴大吼羞辱，稱其能力

不足無法勝任而權勢逼迫及懲處為由強迫其加班等，被告接

獲原告申訴並檢視其所提供會議錄音檔（下稱系爭錄音）

後，隨即進行個別會談調查，惟發現原告所述與系爭錄音不

符，且陳冠崴係因原告缺乏團隊合作精神、不願協助其他部

門同事情況下，以詢問口吻提醒原告協助，非強迫原告加

班。另陳冠崴雖曾因原告臨時休假未與其他同仁協調調班而

影響店內營業出勤狀況為由，擬對原告進行懲處，惟此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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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外人即被告所屬營業企劃處行政訓練部經理王基雨了解事

情脈絡後予以駁回。基上，原告所提遭職場霸凌事件，未提

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其依前揭勞基法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洵無理由，亦不得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至原告

主張被告短發加班費5,390元部分，原告任職多年，應熟悉

被告工作規則中之加班申請制度，況其自112年4月起至114

年6月止均遵循被告既定程序申請加班，被告亦均依法給付

加班費，原告遲至今日始要求被告給付加班費，已違反被告

規定而實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

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283-284頁）：

　㈠原告自112年3月27日起受僱於被告，一開始為儲備幹部，後

續在被告所屬桃園中正店升為店副理，每月工資從114年5月

起為41,200元。

　㈡被告於114年5月1日將原告調至龜山自強店。

　㈢原告於114年6月24日以桃園成功路郵局存證號碼000674號存

證信函，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第6款向

被告終止勞動契約（本院卷65頁）。

　㈣被告則於114年7月3日以臺北中崙郵局存證號碼001297號存

證信函，否認有原告前揭存證信函所主張內容，並以原告無

正當理由連續曠工3日以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

定終止勞動契約。

　㈤原告於114年6月4日向桃園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該

市府於同年月20日召開調解會議，但調解不成立。

　㈥兩造對下列資料形式真正不爭執：

　⒈報到通知書（本院卷55頁）。

　⒉原告113年12月至114年5月薪資單（本院卷57-61頁）。

　⒊原告申訴電子郵件、龜山自強店通訊軟體LINE群組對話紀

錄、114年7月班表（本院卷69-73頁）。

　⒋114年6月2日、9日原告與陳冠崴間之錄音譯文及光碟（本院

卷85-97頁、證物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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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⒌人事獎懲單（本院卷129-136頁）。

　⒍被告年終獎金發放辦法（本院卷137頁）。

　⒎陳冠崴於該店通訊軟體LINE群組對話紀錄（本院卷139

頁）。

　⒏建立日期114年6月11日之人事獎懲單（本院卷141-143

頁）。

　⒐被告工作管理辦法第三章內容（本院卷183-185頁）。

　⒑原告申請加班之紀錄（本院卷187頁）。

　⒒原告114年2月至7月之薪資明細表、同年2月至6月出勤紀錄

各1份（本院卷191-201頁）。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告並無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第6款所定情

形，原告以此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為不合法：

　⒈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部分：

　⑴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一、雇主於訂立勞動契約

時為虛偽之意思表示，使勞工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勞工依前項第一款、第六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

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但雇主有前項第六款所定情形

者，勞工得於知悉損害結果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又依

被告所提出而原告不爭執之年終獎金發放辦法第3條第6項規

定：「當年度獎懲記（按應係「紀」字之誤）錄列入年終獎

金中調整……記申誡一次者，減發一仟元整」；同辦法第4

條規定：「年終獎金發放時間點原則上為每年農曆年前一次

發放」〔兩造不爭執事項㈥、⒍〕。

　⑵原告固主張被告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事由，係其在當

初訂立勞動契約時，被告未告知其會被懲處、扣薪，第2年

因其被記申誡所以被扣了5,000元等語（本院卷103頁）。惟

查，依被告所提出而原告不爭執之人事獎懲單〔兩造不爭執

事項㈥、⒌〕，原告分別於113年7月8日、23日、同年8月21

日，分別遭被告記申誡2次、1次、2次，並經被告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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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登載「懲戒扣款於年終獎金扣除」，揆諸前述年終獎金發

放辦法第4條規定，原告至遲應於114年農曆年前後，即可知

悉年終獎金因被記申誡而遭被告扣發之情，惟原告遲至同年

6月24日始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向被告終止勞動契約

〔兩造不爭執事項㈢〕，自已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所定除

斥期間，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自不合法。

　⒉第14條第1項第2款部分：

　⑴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

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二、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

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所謂暴

行，係指故意實施強暴之行為於他人之身體，但不以造成他

人受傷為限。又所謂「侮辱」，係指故意使人難堪為目的，

以言語、文字、圖畫或動作，表示不屑、輕蔑或攻擊之意

思，足以對於個人之人格及地位，達貶損其評價之程度，然

並不以行為人之行為公開為必要。而重大與否，則應就具體

事件，衡量受侮辱者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行為人及受

侮辱者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

激、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

綜合之判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

照）。

　⑵原告固主張陳冠崴時常出言稱其不適任店副理，並於114年6

月2日不准其下班，一直語帶威脅用權勢壓迫吼叫要求其去

倉庫上班，若不配合要進行懲處，另陳冠崴亦經常在其上班

時精神騷擾數十分鐘等語（本院卷103-104頁）。惟查，依

原告所提出而被告不爭執之系爭錄音譯文略以：

　①114年6月2日部分（本院卷85-91頁）：

　　原告：我覺得我該做的我都做了對我已經很努力在做了。

　陳冠崴：是啊，那你有跟她確認說，她們弄得完嗎，你有交代

嗎？對不對，你有跟她說剩下的部分。

　　原告：有，我已經跟她說到7點。

　陳冠崴：你是跟她說到7點，她是你主管還是她，我是說她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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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東西，你有跟她說她弄得完嗎，或者是你有跟浣

萓說剩下的部分，你有跟她交接嗎？

　　原告：那我想問你昨天說我膠原飲沒有用，那品儀跟沛琪他

們剩下的為什麼要變我來用？

　陳冠崴：他們有在用啊他們一個在折一個在組。

　　原告：那你為什麼要說記我懲處，那你也記他們懲處啊。

　陳冠崴：他一直弄啊，你加班多少我這樣跟你講。

　　原告：我的意思是說你說要記我懲處。

　陳冠崴：我沒有說要記你懲處。

　　原告：有，你今天一直在講，你今天一直在說我，有你在LI

NE上也這樣說。

　陳冠崴：你要不要先去倉庫，你要不要去倉庫講。

　　原告：不用啊，就在這邊講啊，你今天不是也在這邊講。

　陳冠崴：對啊我說從今天開始。

　　原告：而且你Line也說你也說是對我懲處啊，有，你就是說

懲處如何你就是這樣說的。

　陳冠威：我說從接下來開始沒有……你不用再跟我講這些東西

我已經跟你講了你今天身為值班就是協助一起把東西

弄完就這樣而已。

　　原告：對啊我已經把我的部分用完啦。

　陳冠崴：沛琪自己也說啦她幾乎都在加班我問你你加了什麼？

　　原告：我為什麼一定要加班，我來寶雅有兩年我沒有加過什

麼班啦。

　陳冠崴：是，對，你沒有加班然後呢？我當時我來寶雅有7年

了我有沒加班過嗎？

　　原告：你七年又怎樣你，關我屁事啊！

　陳冠崴：你給我回來。跟你講完了嗎？你給我去倉庫！

　　原告：你以為你是誰啊？

　陳冠崴：我是你主管

　　原告：你是我主管，又怎樣？我今天就是沒有要加班啦，加

到7點了啊！你要強迫我加班，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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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冠崴：我沒有強迫你加班，你現在要不要到倉庫？

　　原告：你就是強迫我加班。我現在有在錄音全部都錄下來。

　陳冠崴：我從頭一直都跟你好好講喔！

　　原告：我也是好好說啊，我會加到7點。

　陳冠崴：那我只是跟你說。我都一直跟你從一開始，我都在跟

你好好說對不對？今天我從一開始都一直從最一開始

包括調專案什麼，我都是跟你們好好說對不對？！我

說從一開始，我也沒指明說。我懲處你，我說所有

人，我都是說所有人從接下來開始。我這樣講。你今

天不配合，在這間店沒關係我們就公事公辦，就這樣

而已。

　　由前揭對話內容可知，陳冠崴應係質疑原告是否有與其他同

仁確實交接相關業務，且認原告身為值班人員，應協助同仁

將工作內容處理完畢，難認有何強迫原告加班之舉，且係原

告先行提出懲處之事，未見陳冠崴有以原告不加班即進行懲

處之對話內容，僅可得知如原告不配合陳冠崴提出之工作要

求，陳冠崴表示「公事公辦」。原告雖另提出114年6月1

日、2日之工作群組LINE對話紀錄，惟觀其內容略以：

「（冠崴395：）未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一律懲處如何、@All

什麼事都說明天做明天做，明天沒有明天的事嗎？」、

「（冠崴395：）搞清楚狀況欸，來工作本來就是照著公司

的步調流程走，不是照自己個人的步調，我沒有要求一定要

加班，我一直都說自己要有規劃時間，不想做沒完成就依照

公司規範處理，我只要求各位要學會互助不要搞自私，如果

我的要求都做不到那就不適合待在這間店」（本院卷69、7

1、255頁），依對話紀錄前後脈絡，僅得認定陳冠崴係對所

屬全體員工提出應將每日工作量處理完畢之要求，未見陳冠

崴係特別針對原告提出加班或其他不合理要求，且該對話係

陳冠崴基於主管職責提醒所屬員工注意工作效率及相互合

作，難認有何對原告重大侮辱、指稱其不適任店副理等情，

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殊嫌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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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114年6月9日部分（本院卷93-97頁）：

　　原告：訂貨跟MQC阿。

　陳冠崴：Po在群組，我要時間。

　　原告：時間什麼時間？

　陳冠崴：你規劃，你先規劃，你自己自己負責的區域，你訂貨

要花多久時間走排面要花多久時間。

　　原告：為什麼大家都不用只有我要？

　陳冠崴：因為我不認為你具有店副理資格。

　　原告：你不認為我具有店副理資格，你就不認為嗎？

　陳冠崴：所以我現在在教你。

　　原告：我不需要你教啊。

　陳冠成：你在上班，我要求你做。

　　原告：我回覆了。

　陳冠崴：時間，我要時間。

　　原告：為什麼你要時間？

　陳冠崴：因為這叫規劃啊。

　　原告：我每天都有規劃。

　陳冠崴：這樣我才能安排其他事項所以麻煩請你回覆我時間，

因為我還有其他的交辦事項。

　　原告：你可以交辦啊。

　陳冠崴：對，這樣我要時間。

　　原告：我就是有規劃了好，你講啊，我現在都在錄音，我現

在就在錄，對。

　陳冠崴：請你回覆我幾點幾分。

　　原告：為什麼一定要這樣為什麼別人都不用為什麼要針對

我。

　陳冠崴：我沒有針對。

　　原告：有啊，你就是針對我

　陳冠崴：因為你沒有做到協助的部分，那我要安排店內……

　　原告：那你可以具體說明我哪裡沒有協助嗎？

　陳冠崴：我現在要安排其他事項，那我需要你回覆我說你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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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工作進度今天晚上只有我們兩個人，這樣我才能安

排對不對你講一個訂貨跟……　　

　　由前揭對話內容可知，陳冠崴固曾質疑原告是否具有擔任店

副理之資格，惟細繹其等對話內容，陳冠崴應係為確認原告

處理業務之進度以利工作安排，遂要求原告提供相關工作時

程，且原告身為店副理，其職責之一為協助店長管理門市營

運，則陳冠崴基於店長權責指示原告提出相關時程規劃，並

非刻意針對亦無不當，再原告於前揭對話中亦未提供陳冠崴

相關工作規劃，可知其未完成陳冠崴基於職責之合理要求，

無法僅因其等對於工作內容觀念之落差，即遽認陳冠崴對原

告有何實施暴行或重大侮辱情事，則原告此部分主張，自不

足採。

　⒊第14條第1項第6款部分：　

　⑴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

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工依前項第6款規定終止

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但雇主有前

項第6款所定情形者，勞工得於知悉損害結果之日起，30日

內為之，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第2項分有明文。

　⑵原告固主張被告對於其職場霸凌申訴沒有相應作為，而違反

相關勞工法令及勞動契約等語（本院卷11頁），惟查：

　①原告申訴遭李蕙晴職場霸凌部分：

　　原告陳稱：其於113年10月23日曾向被告反映其遭不法侵

害，其最後一次遭霸凌時點為同年10月20日，李蕙晴威脅要

記其小過等語（本院卷103頁），惟被告基於李蕙晴與原告

有前揭爭議，嗣於同年12月1日將原告調至所屬桃園中正二

店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280-281頁），可知原告

至遲於同年12月間已知悉此部分之損害結果，惟原告遲至11

4年6月24日始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向被告終止勞動契

約〔兩造不爭執事項㈢〕，顯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所定除

斥期間，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自非合法有據。

　②原告申訴遭陳冠崴職場霸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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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於114年6月3日就此部分向被告提出通報，被告遂於該

日及翌（4）日分別對原告、陳冠崴進行調查訪談，並參酌

原告提出之錄音檔、工作群組LINE對話紀錄後，其調查結果

略以：「因員工訴求店長強迫人員加班，經調查後確認龜山

自強店店長並無強迫行為，希望員工能在工作期間內完成既

定工作行程……經綜合判斷，本案尚不構成不法侵害。無違

法事項。」（本院卷247-265頁），可明被告接獲原告疑似

職場不法侵害之通報後，隨即對相關人員進行訪談，並審酌

原告提出相關資料後而為前述調查結果之判斷，並無原告所

主張被告沒有相應作為之情形，且原告與陳冠崴間之前揭錄

音對話內容，經本院認定並無構成暴行或重大侮辱等情，業

如前述，可認被告對於原告申訴職場不法侵害之處理亦無違

法或不當之處，則原告以此主張被告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

第6款規定之事由，核非正當。

　⑶綜前，原告主張被告對於其職場霸凌申訴沒有相應作為，而

違反相關勞工法令及勞動契約等情，亦非合法正當。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5,390元，為無理由：

　⒈按民法上僱傭契約為雙務契約，由僱用人與受僱人雙方約

定，由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期限內為僱用人服勞務，僱用人

給付報酬為要件，而所謂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期限內提供勞

務，自應依僱傭契約之性質而定，除非特殊性質之工作，一

般情形，受僱人所提供之勞務應於正常上班時間為之，是受

僱人如有於正常上班時間無法完成工作，須再延長工時，自

須與僱用人另行約定，由受僱人加班，僱用人再予支給加班

費，否則，不問受僱人於正常時間之工作效率或生產力，受

僱人無須僱用人之同意，自行加班，即得逕向僱用人請求支

給加班費，即與僱傭契約之本旨相背，亦有違前開勞基法規

定。再按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

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

是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

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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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

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

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該條立法理由參

照）。據此，倘雇主就員工加班乙事已預先以工作規則規範

加班申請制或設計加班指派單，則勞工獲推定出勤之時間與

工作規則不符時，雇主即得以加班申請制、加班指派單推翻

上開推定。另按勞工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勞基法第

24條規定，須雇主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而要求勞工延

長工作時間，且勞工確有延長工作時間時，始得為之。若勞

工自行將下班時間延後，須舉證證明其延後下班時間係因工

作上之需要，方能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792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747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依被告所提出而原告不爭執之工作管理辦法〔兩造不爭執事

項㈥、⒐〕第3條第1項第1款規定：「加班需事先提出申請

或報備主管同意，並於加班日起三天內經主管簽核有效，否

則不予計算」（本院卷185頁）。由上開規定內容可知，原

告及被告所屬其餘員工如因業務需求而需於每日正常工作時

間以外繼續工作，應先提出申請或報備主管同意簽核，始得

請領加班費，核屬被告為有效經營、控制人事管理成本與支

出所必須，自屬合理。

　⒊依被告所提出而原告不爭執之申請加班紀錄〔兩造不爭執事

項㈥、⒑，本院卷282頁〕，足見被告係採加班申請制計算

加班費，原告亦係依此制度受領加班費，堪認原告確已知悉

被告採加班申請制無疑，是原告自當遵循加班申請制之程

序，提出加班申請並獲核准後，憑以申請延長工時工資。原

告雖主張：我有加班事實，但當時店長都不讓我申請，並會

在下班前刻意交辦事情，讓我事情做不完云云（本院卷104

頁）。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

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原告就此部分

未提出相關事證以實其說，自不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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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為無理由：

　⒈按勞工適用勞退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

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

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

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

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

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

1項定有明文。

　⒉查，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第6款規定，

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既不合法，且無其他勞退條例第12條第

1項所定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

費，核屬無據。

　㈣原告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顯非有據：

　　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

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又本法所稱非自

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

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

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就保法第11條第3項著有規

定。查，兩造間勞動契約之終止情形並未符合前揭條文所示

之要件，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陳，原告所舉之證據皆不足以證明被告有何違反勞工

法令或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情形，亦無法證明原告得請求被告

給付上述加班費，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19條、第24條第1項

第1款、第2款、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及就保法第11條第3項

等規定，請求判命如其補充或更正後聲明所述之事項，均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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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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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25號
原      告  陳奕愷  


被      告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造  
訴訟代理人  吳惠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原告於民國114年7月9日提出勞動調解聲請書狀原聲明請求：「㈠被告應給付資遣費45373元。㈡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㈢被告給付加班費5390元」（本院卷11頁）。嗣於本院勞動調解程序中更正上開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763元。㈡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本院卷102頁）。經核原告所為，係屬補充、更正其所為之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追加，揆諸前開說明，並無不合，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112年3月27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店副理一職，惟自113年5月起至同年11月，長達半年遭受訴外人即被告所屬桃園南平店店長李蕙晴要求自請離職，並處處刁難、惡意扣發年終獎金5,000元，原告遂向被告反映有遭前述不法侵害，被告卻未有調查結果及處置。後於114年5月間，被告將原告調至其所屬龜山自強店，惟訴外人即該店店長陳冠崴時常對原告大吼羞辱，指稱原告能力不足無法勝任店副理職務，並以權勢壓迫及懲處強迫原告加班，經常在原告上班時精神騷擾數十分鐘之久，亦刁難原告申請特休。經原告向被告反映，被告亦僅稱會請陳冠崴注意情緒控制。被告對原告職場霸凌申訴無相應作為，已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破壞兩造勞動契約，原告遂於114年6月24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主張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最後工作日為同年月30日，將原排定該月份班表執行完畢。另原告自112年10月14日起至113年10月23日止，有累計24.5小時之平日加班時數，被告未給付加班費共計5,390元。為此，爰依勞基法第19條、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及就業保險法（下稱就保法）第11條第3項等規定，提起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補充或更正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3年10月23日向被告提出申訴，經被告調查後，認原告所稱職場霸凌，僅係李蕙晴針對業務推動所為之行政指揮行為，並非職場不法侵害，且李蕙晴亦未要求原告自請離職。再原告因違反被告工作規則之事由，遭李蕙晴作成懲戒處分5次，被告遂依年終獎金發放辦法減發5,000元，並無不妥。被告為化解原告與李蕙晴間之摩擦，已於113年12月1日主動將原告調任至桃園中正二店，並無未調查處理之事。另原告主張114年5月遭陳冠崴大吼羞辱，稱其能力不足無法勝任而權勢逼迫及懲處為由強迫其加班等，被告接獲原告申訴並檢視其所提供會議錄音檔（下稱系爭錄音）後，隨即進行個別會談調查，惟發現原告所述與系爭錄音不符，且陳冠崴係因原告缺乏團隊合作精神、不願協助其他部門同事情況下，以詢問口吻提醒原告協助，非強迫原告加班。另陳冠崴雖曾因原告臨時休假未與其他同仁協調調班而影響店內營業出勤狀況為由，擬對原告進行懲處，惟此案經訴外人即被告所屬營業企劃處行政訓練部經理王基雨了解事情脈絡後予以駁回。基上，原告所提遭職場霸凌事件，未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其依前揭勞基法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洵無理由，亦不得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至原告主張被告短發加班費5,390元部分，原告任職多年，應熟悉被告工作規則中之加班申請制度，況其自112年4月起至114年6月止均遵循被告既定程序申請加班，被告亦均依法給付加班費，原告遲至今日始要求被告給付加班費，已違反被告規定而實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283-284頁）：
　㈠原告自112年3月27日起受僱於被告，一開始為儲備幹部，後續在被告所屬桃園中正店升為店副理，每月工資從114年5月起為41,200元。
　㈡被告於114年5月1日將原告調至龜山自強店。
　㈢原告於114年6月24日以桃園成功路郵局存證號碼000674號存證信函，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第6款向被告終止勞動契約（本院卷65頁）。
　㈣被告則於114年7月3日以臺北中崙郵局存證號碼001297號存證信函，否認有原告前揭存證信函所主張內容，並以原告無正當理由連續曠工3日以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㈤原告於114年6月4日向桃園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該市府於同年月20日召開調解會議，但調解不成立。
　㈥兩造對下列資料形式真正不爭執：
　⒈報到通知書（本院卷55頁）。
　⒉原告113年12月至114年5月薪資單（本院卷57-61頁）。
　⒊原告申訴電子郵件、龜山自強店通訊軟體LINE群組對話紀錄、114年7月班表（本院卷69-73頁）。
　⒋114年6月2日、9日原告與陳冠崴間之錄音譯文及光碟（本院卷85-97頁、證物袋）。
　⒌人事獎懲單（本院卷129-136頁）。
　⒍被告年終獎金發放辦法（本院卷137頁）。
　⒎陳冠崴於該店通訊軟體LINE群組對話紀錄（本院卷139頁）。
　⒏建立日期114年6月11日之人事獎懲單（本院卷141-143頁）。
　⒐被告工作管理辦法第三章內容（本院卷183-185頁）。
　⒑原告申請加班之紀錄（本院卷187頁）。
　⒒原告114年2月至7月之薪資明細表、同年2月至6月出勤紀錄各1份（本院卷191-201頁）。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告並無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第6款所定情形，原告以此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為不合法：
　⒈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部分：
　⑴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一、雇主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表示，使勞工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勞工依前項第一款、第六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但雇主有前項第六款所定情形者，勞工得於知悉損害結果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又依被告所提出而原告不爭執之年終獎金發放辦法第3條第6項規定：「當年度獎懲記（按應係「紀」字之誤）錄列入年終獎金中調整……記申誡一次者，減發一仟元整」；同辦法第4條規定：「年終獎金發放時間點原則上為每年農曆年前一次發放」〔兩造不爭執事項㈥、⒍〕。
　⑵原告固主張被告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事由，係其在當初訂立勞動契約時，被告未告知其會被懲處、扣薪，第2年因其被記申誡所以被扣了5,000元等語（本院卷103頁）。惟查，依被告所提出而原告不爭執之人事獎懲單〔兩造不爭執事項㈥、⒌〕，原告分別於113年7月8日、23日、同年8月21日，分別遭被告記申誡2次、1次、2次，並經被告人力資源部登載「懲戒扣款於年終獎金扣除」，揆諸前述年終獎金發放辦法第4條規定，原告至遲應於114年農曆年前後，即可知悉年終獎金因被記申誡而遭被告扣發之情，惟原告遲至同年6月24日始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向被告終止勞動契約〔兩造不爭執事項㈢〕，自已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所定除斥期間，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自不合法。
　⒉第14條第1項第2款部分：
　⑴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二、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所謂暴行，係指故意實施強暴之行為於他人之身體，但不以造成他人受傷為限。又所謂「侮辱」，係指故意使人難堪為目的，以言語、文字、圖畫或動作，表示不屑、輕蔑或攻擊之意思，足以對於個人之人格及地位，達貶損其評價之程度，然並不以行為人之行為公開為必要。而重大與否，則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受侮辱者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行為人及受侮辱者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原告固主張陳冠崴時常出言稱其不適任店副理，並於114年6月2日不准其下班，一直語帶威脅用權勢壓迫吼叫要求其去倉庫上班，若不配合要進行懲處，另陳冠崴亦經常在其上班時精神騷擾數十分鐘等語（本院卷103-104頁）。惟查，依原告所提出而被告不爭執之系爭錄音譯文略以：
　①114年6月2日部分（本院卷85-91頁）：
　　原告：我覺得我該做的我都做了對我已經很努力在做了。
　陳冠崴：是啊，那你有跟她確認說，她們弄得完嗎，你有交代嗎？對不對，你有跟她說剩下的部分。
　　原告：有，我已經跟她說到7點。
　陳冠崴：你是跟她說到7點，她是你主管還是她，我是說她剩下的東西，你有跟她說她弄得完嗎，或者是你有跟浣萓說剩下的部分，你有跟她交接嗎？
　　原告：那我想問你昨天說我膠原飲沒有用，那品儀跟沛琪他們剩下的為什麼要變我來用？
　陳冠崴：他們有在用啊他們一個在折一個在組。
　　原告：那你為什麼要說記我懲處，那你也記他們懲處啊。
　陳冠崴：他一直弄啊，你加班多少我這樣跟你講。
　　原告：我的意思是說你說要記我懲處。
　陳冠崴：我沒有說要記你懲處。
　　原告：有，你今天一直在講，你今天一直在說我，有你在LINE上也這樣說。
　陳冠崴：你要不要先去倉庫，你要不要去倉庫講。
　　原告：不用啊，就在這邊講啊，你今天不是也在這邊講。
　陳冠崴：對啊我說從今天開始。
　　原告：而且你Line也說你也說是對我懲處啊，有，你就是說懲處如何你就是這樣說的。
　陳冠威：我說從接下來開始沒有……你不用再跟我講這些東西我已經跟你講了你今天身為值班就是協助一起把東西弄完就這樣而已。
　　原告：對啊我已經把我的部分用完啦。
　陳冠崴：沛琪自己也說啦她幾乎都在加班我問你你加了什麼？
　　原告：我為什麼一定要加班，我來寶雅有兩年我沒有加過什麼班啦。
　陳冠崴：是，對，你沒有加班然後呢？我當時我來寶雅有7年了我有沒加班過嗎？
　　原告：你七年又怎樣你，關我屁事啊！
　陳冠崴：你給我回來。跟你講完了嗎？你給我去倉庫！
　　原告：你以為你是誰啊？
　陳冠崴：我是你主管
　　原告：你是我主管，又怎樣？我今天就是沒有要加班啦，加到7點了啊！你要強迫我加班，是不是？
　陳冠崴：我沒有強迫你加班，你現在要不要到倉庫？
　　原告：你就是強迫我加班。我現在有在錄音全部都錄下來。
　陳冠崴：我從頭一直都跟你好好講喔！
　　原告：我也是好好說啊，我會加到7點。
　陳冠崴：那我只是跟你說。我都一直跟你從一開始，我都在跟你好好說對不對？今天我從一開始都一直從最一開始包括調專案什麼，我都是跟你們好好說對不對？！我說從一開始，我也沒指明說。我懲處你，我說所有人，我都是說所有人從接下來開始。我這樣講。你今天不配合，在這間店沒關係我們就公事公辦，就這樣而已。
　　由前揭對話內容可知，陳冠崴應係質疑原告是否有與其他同仁確實交接相關業務，且認原告身為值班人員，應協助同仁將工作內容處理完畢，難認有何強迫原告加班之舉，且係原告先行提出懲處之事，未見陳冠崴有以原告不加班即進行懲處之對話內容，僅可得知如原告不配合陳冠崴提出之工作要求，陳冠崴表示「公事公辦」。原告雖另提出114年6月1日、2日之工作群組LINE對話紀錄，惟觀其內容略以：「（冠崴395：）未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一律懲處如何、@All 什麼事都說明天做明天做，明天沒有明天的事嗎？」、「（冠崴395：）搞清楚狀況欸，來工作本來就是照著公司的步調流程走，不是照自己個人的步調，我沒有要求一定要加班，我一直都說自己要有規劃時間，不想做沒完成就依照公司規範處理，我只要求各位要學會互助不要搞自私，如果我的要求都做不到那就不適合待在這間店」（本院卷69、71、255頁），依對話紀錄前後脈絡，僅得認定陳冠崴係對所屬全體員工提出應將每日工作量處理完畢之要求，未見陳冠崴係特別針對原告提出加班或其他不合理要求，且該對話係陳冠崴基於主管職責提醒所屬員工注意工作效率及相互合作，難認有何對原告重大侮辱、指稱其不適任店副理等情，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殊嫌無據。
　②114年6月9日部分（本院卷93-97頁）：
　　原告：訂貨跟MQC阿。
　陳冠崴：Po在群組，我要時間。
　　原告：時間什麼時間？
　陳冠崴：你規劃，你先規劃，你自己自己負責的區域，你訂貨要花多久時間走排面要花多久時間。
　　原告：為什麼大家都不用只有我要？
　陳冠崴：因為我不認為你具有店副理資格。
　　原告：你不認為我具有店副理資格，你就不認為嗎？
　陳冠崴：所以我現在在教你。
　　原告：我不需要你教啊。
　陳冠成：你在上班，我要求你做。
　　原告：我回覆了。
　陳冠崴：時間，我要時間。
　　原告：為什麼你要時間？
　陳冠崴：因為這叫規劃啊。
　　原告：我每天都有規劃。
　陳冠崴：這樣我才能安排其他事項所以麻煩請你回覆我時間，因為我還有其他的交辦事項。
　　原告：你可以交辦啊。
　陳冠崴：對，這樣我要時間。
　　原告：我就是有規劃了好，你講啊，我現在都在錄音，我現在就在錄，對。
　陳冠崴：請你回覆我幾點幾分。
　　原告：為什麼一定要這樣為什麼別人都不用為什麼要針對我。
　陳冠崴：我沒有針對。
　　原告：有啊，你就是針對我
　陳冠崴：因為你沒有做到協助的部分，那我要安排店內……
　　原告：那你可以具體說明我哪裡沒有協助嗎？
　陳冠崴：我現在要安排其他事項，那我需要你回覆我說你的時間工作進度今天晚上只有我們兩個人，這樣我才能安排對不對你講一個訂貨跟……　　
　　由前揭對話內容可知，陳冠崴固曾質疑原告是否具有擔任店副理之資格，惟細繹其等對話內容，陳冠崴應係為確認原告處理業務之進度以利工作安排，遂要求原告提供相關工作時程，且原告身為店副理，其職責之一為協助店長管理門市營運，則陳冠崴基於店長權責指示原告提出相關時程規劃，並非刻意針對亦無不當，再原告於前揭對話中亦未提供陳冠崴相關工作規劃，可知其未完成陳冠崴基於職責之合理要求，無法僅因其等對於工作內容觀念之落差，即遽認陳冠崴對原告有何實施暴行或重大侮辱情事，則原告此部分主張，自不足採。
　⒊第14條第1項第6款部分：　
　⑴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工依前項第6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但雇主有前項第6款所定情形者，勞工得於知悉損害結果之日起，30日內為之，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第2項分有明文。
　⑵原告固主張被告對於其職場霸凌申訴沒有相應作為，而違反相關勞工法令及勞動契約等語（本院卷11頁），惟查：
　①原告申訴遭李蕙晴職場霸凌部分：
　　原告陳稱：其於113年10月23日曾向被告反映其遭不法侵害，其最後一次遭霸凌時點為同年10月20日，李蕙晴威脅要記其小過等語（本院卷103頁），惟被告基於李蕙晴與原告有前揭爭議，嗣於同年12月1日將原告調至所屬桃園中正二店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280-281頁），可知原告至遲於同年12月間已知悉此部分之損害結果，惟原告遲至114年6月24日始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向被告終止勞動契約〔兩造不爭執事項㈢〕，顯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所定除斥期間，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自非合法有據。
　②原告申訴遭陳冠崴職場霸凌部分：　
　　原告於114年6月3日就此部分向被告提出通報，被告遂於該日及翌（4）日分別對原告、陳冠崴進行調查訪談，並參酌原告提出之錄音檔、工作群組LINE對話紀錄後，其調查結果略以：「因員工訴求店長強迫人員加班，經調查後確認龜山自強店店長並無強迫行為，希望員工能在工作期間內完成既定工作行程……經綜合判斷，本案尚不構成不法侵害。無違法事項。」（本院卷247-265頁），可明被告接獲原告疑似職場不法侵害之通報後，隨即對相關人員進行訪談，並審酌原告提出相關資料後而為前述調查結果之判斷，並無原告所主張被告沒有相應作為之情形，且原告與陳冠崴間之前揭錄音對話內容，經本院認定並無構成暴行或重大侮辱等情，業如前述，可認被告對於原告申訴職場不法侵害之處理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則原告以此主張被告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事由，核非正當。
　⑶綜前，原告主張被告對於其職場霸凌申訴沒有相應作為，而違反相關勞工法令及勞動契約等情，亦非合法正當。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5,390元，為無理由：
　⒈按民法上僱傭契約為雙務契約，由僱用人與受僱人雙方約定，由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期限內為僱用人服勞務，僱用人給付報酬為要件，而所謂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期限內提供勞務，自應依僱傭契約之性質而定，除非特殊性質之工作，一般情形，受僱人所提供之勞務應於正常上班時間為之，是受僱人如有於正常上班時間無法完成工作，須再延長工時，自須與僱用人另行約定，由受僱人加班，僱用人再予支給加班費，否則，不問受僱人於正常時間之工作效率或生產力，受僱人無須僱用人之同意，自行加班，即得逕向僱用人請求支給加班費，即與僱傭契約之本旨相背，亦有違前開勞基法規定。再按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是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該條立法理由參照）。據此，倘雇主就員工加班乙事已預先以工作規則規範加班申請制或設計加班指派單，則勞工獲推定出勤之時間與工作規則不符時，雇主即得以加班申請制、加班指派單推翻上開推定。另按勞工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須雇主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而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且勞工確有延長工作時間時，始得為之。若勞工自行將下班時間延後，須舉證證明其延後下班時間係因工作上之需要，方能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792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74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被告所提出而原告不爭執之工作管理辦法〔兩造不爭執事項㈥、⒐〕第3條第1項第1款規定：「加班需事先提出申請或報備主管同意，並於加班日起三天內經主管簽核有效，否則不予計算」（本院卷185頁）。由上開規定內容可知，原告及被告所屬其餘員工如因業務需求而需於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繼續工作，應先提出申請或報備主管同意簽核，始得請領加班費，核屬被告為有效經營、控制人事管理成本與支出所必須，自屬合理。
　⒊依被告所提出而原告不爭執之申請加班紀錄〔兩造不爭執事項㈥、⒑，本院卷282頁〕，足見被告係採加班申請制計算加班費，原告亦係依此制度受領加班費，堪認原告確已知悉被告採加班申請制無疑，是原告自當遵循加班申請制之程序，提出加班申請並獲核准後，憑以申請延長工時工資。原告雖主張：我有加班事實，但當時店長都不讓我申請，並會在下班前刻意交辦事情，讓我事情做不完云云（本院卷104頁）。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原告就此部分未提出相關事證以實其說，自不可採。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為無理由：
　⒈按勞工適用勞退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查，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既不合法，且無其他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所定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核屬無據。
　㈣原告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顯非有據：
　　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又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就保法第11條第3項著有規定。查，兩造間勞動契約之終止情形並未符合前揭條文所示之要件，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陳，原告所舉之證據皆不足以證明被告有何違反勞工法令或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情形，亦無法證明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上述加班費，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19條、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及就保法第11條第3項等規定，請求判命如其補充或更正後聲明所述之事項，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25號

原      告  陳奕愷  



被      告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造  

訴訟代理人  吳惠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

    ，原告於民國114年7月9日提出勞動調解聲請書狀原聲明請

    求：「㈠被告應給付資遣費45373元。㈡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

    職證明書予原告。㈢被告給付加班費5390元」（本院卷11頁

    ）。嗣於本院勞動調解程序中更正上開聲明為：㈠被告應給

    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763元。㈡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

    證明書予原告（本院卷102頁）。經核原告所為，係屬補充

    、更正其所為之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追

    加，揆諸前開說明，並無不合，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112年3月27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店副理

    一職，惟自113年5月起至同年11月，長達半年遭受訴外人即

    被告所屬桃園南平店店長李蕙晴要求自請離職，並處處刁難

    、惡意扣發年終獎金5,000元，原告遂向被告反映有遭前述

    不法侵害，被告卻未有調查結果及處置。後於114年5月間，

    被告將原告調至其所屬龜山自強店，惟訴外人即該店店長陳

    冠崴時常對原告大吼羞辱，指稱原告能力不足無法勝任店副

    理職務，並以權勢壓迫及懲處強迫原告加班，經常在原告上

    班時精神騷擾數十分鐘之久，亦刁難原告申請特休。經原告

    向被告反映，被告亦僅稱會請陳冠崴注意情緒控制。被告對

    原告職場霸凌申訴無相應作為，已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破

    壞兩造勞動契約，原告遂於114年6月24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

    告，主張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

    第2款及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最後工作日為同年月30日

    ，將原排定該月份班表執行完畢。另原告自112年10月14日

    起至113年10月23日止，有累計24.5小時之平日加班時數，

    被告未給付加班費共計5,390元。為此，爰依勞基法第19條

    、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

    條例）第12條第1項及就業保險法（下稱就保法）第11條第3

    項等規定，提起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補充或更正後之

    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3年10月23日向被告提出申訴，經被告

    調查後，認原告所稱職場霸凌，僅係李蕙晴針對業務推動所

    為之行政指揮行為，並非職場不法侵害，且李蕙晴亦未要求

    原告自請離職。再原告因違反被告工作規則之事由，遭李蕙

    晴作成懲戒處分5次，被告遂依年終獎金發放辦法減發5,000

    元，並無不妥。被告為化解原告與李蕙晴間之摩擦，已於11

    3年12月1日主動將原告調任至桃園中正二店，並無未調查處

    理之事。另原告主張114年5月遭陳冠崴大吼羞辱，稱其能力

    不足無法勝任而權勢逼迫及懲處為由強迫其加班等，被告接

    獲原告申訴並檢視其所提供會議錄音檔（下稱系爭錄音）後

    ，隨即進行個別會談調查，惟發現原告所述與系爭錄音不符

    ，且陳冠崴係因原告缺乏團隊合作精神、不願協助其他部門

    同事情況下，以詢問口吻提醒原告協助，非強迫原告加班。

    另陳冠崴雖曾因原告臨時休假未與其他同仁協調調班而影響

    店內營業出勤狀況為由，擬對原告進行懲處，惟此案經訴外

    人即被告所屬營業企劃處行政訓練部經理王基雨了解事情脈

    絡後予以駁回。基上，原告所提遭職場霸凌事件，未提出具

    體事證以實其說，其依前揭勞基法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洵無

    理由，亦不得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至原告主張

    被告短發加班費5,390元部分，原告任職多年，應熟悉被告

    工作規則中之加班申請制度，況其自112年4月起至114年6月

    止均遵循被告既定程序申請加班，被告亦均依法給付加班費

    ，原告遲至今日始要求被告給付加班費，已違反被告規定而

    實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283-284頁）：

　㈠原告自112年3月27日起受僱於被告，一開始為儲備幹部，後

    續在被告所屬桃園中正店升為店副理，每月工資從114年5月

    起為41,200元。

　㈡被告於114年5月1日將原告調至龜山自強店。

　㈢原告於114年6月24日以桃園成功路郵局存證號碼000674號存

    證信函，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第6款向

    被告終止勞動契約（本院卷65頁）。

　㈣被告則於114年7月3日以臺北中崙郵局存證號碼001297號存證

    信函，否認有原告前揭存證信函所主張內容，並以原告無正

    當理由連續曠工3日以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

    終止勞動契約。

　㈤原告於114年6月4日向桃園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該市

    府於同年月20日召開調解會議，但調解不成立。

　㈥兩造對下列資料形式真正不爭執：

　⒈報到通知書（本院卷55頁）。

　⒉原告113年12月至114年5月薪資單（本院卷57-61頁）。

　⒊原告申訴電子郵件、龜山自強店通訊軟體LINE群組對話紀錄

    、114年7月班表（本院卷69-73頁）。

　⒋114年6月2日、9日原告與陳冠崴間之錄音譯文及光碟（本院

    卷85-97頁、證物袋）。

　⒌人事獎懲單（本院卷129-136頁）。

　⒍被告年終獎金發放辦法（本院卷137頁）。

　⒎陳冠崴於該店通訊軟體LINE群組對話紀錄（本院卷139頁）。

　⒏建立日期114年6月11日之人事獎懲單（本院卷141-143頁）。

　⒐被告工作管理辦法第三章內容（本院卷183-185頁）。

　⒑原告申請加班之紀錄（本院卷187頁）。

　⒒原告114年2月至7月之薪資明細表、同年2月至6月出勤紀錄各

    1份（本院卷191-201頁）。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告並無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第6款所定情形

    ，原告以此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為不合法：

　⒈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部分：

　⑴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一、雇主於訂立勞動契約時

    為虛偽之意思表示，使勞工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勞工

    依前項第一款、第六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

    日起，三十日內為之。但雇主有前項第六款所定情形者，勞

    工得於知悉損害結果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又依被告所

    提出而原告不爭執之年終獎金發放辦法第3條第6項規定：「

    當年度獎懲記（按應係「紀」字之誤）錄列入年終獎金中調

    整……記申誡一次者，減發一仟元整」；同辦法第4條規定：

    「年終獎金發放時間點原則上為每年農曆年前一次發放」〔

    兩造不爭執事項㈥、⒍〕。

　⑵原告固主張被告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事由，係其在當

    初訂立勞動契約時，被告未告知其會被懲處、扣薪，第2年

    因其被記申誡所以被扣了5,000元等語（本院卷103頁）。惟

    查，依被告所提出而原告不爭執之人事獎懲單〔兩造不爭執

    事項㈥、⒌〕，原告分別於113年7月8日、23日、同年8月21日

    ，分別遭被告記申誡2次、1次、2次，並經被告人力資源部

    登載「懲戒扣款於年終獎金扣除」，揆諸前述年終獎金發放

    辦法第4條規定，原告至遲應於114年農曆年前後，即可知悉

    年終獎金因被記申誡而遭被告扣發之情，惟原告遲至同年6

    月24日始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向被告終止勞動契約〔

    兩造不爭執事項㈢〕，自已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所定除斥期

    間，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自不合法。

　⒉第14條第1項第2款部分：

　⑴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

    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二、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

    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所謂暴行

    ，係指故意實施強暴之行為於他人之身體，但不以造成他人

    受傷為限。又所謂「侮辱」，係指故意使人難堪為目的，以

    言語、文字、圖畫或動作，表示不屑、輕蔑或攻擊之意思，

    足以對於個人之人格及地位，達貶損其評價之程度，然並不

    以行為人之行為公開為必要。而重大與否，則應就具體事件

    ，衡量受侮辱者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行為人及受侮辱

    者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

    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

    之判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原告固主張陳冠崴時常出言稱其不適任店副理，並於114年6

    月2日不准其下班，一直語帶威脅用權勢壓迫吼叫要求其去

    倉庫上班，若不配合要進行懲處，另陳冠崴亦經常在其上班

    時精神騷擾數十分鐘等語（本院卷103-104頁）。惟查，依

    原告所提出而被告不爭執之系爭錄音譯文略以：

　①114年6月2日部分（本院卷85-91頁）：

　　原告：我覺得我該做的我都做了對我已經很努力在做了。

　陳冠崴：是啊，那你有跟她確認說，她們弄得完嗎，你有交代

          嗎？對不對，你有跟她說剩下的部分。

　　原告：有，我已經跟她說到7點。

　陳冠崴：你是跟她說到7點，她是你主管還是她，我是說她剩

          下的東西，你有跟她說她弄得完嗎，或者是你有跟浣

          萓說剩下的部分，你有跟她交接嗎？

　　原告：那我想問你昨天說我膠原飲沒有用，那品儀跟沛琪他

          們剩下的為什麼要變我來用？

　陳冠崴：他們有在用啊他們一個在折一個在組。

　　原告：那你為什麼要說記我懲處，那你也記他們懲處啊。

　陳冠崴：他一直弄啊，你加班多少我這樣跟你講。

　　原告：我的意思是說你說要記我懲處。

　陳冠崴：我沒有說要記你懲處。

　　原告：有，你今天一直在講，你今天一直在說我，有你在LI

          NE上也這樣說。

　陳冠崴：你要不要先去倉庫，你要不要去倉庫講。

　　原告：不用啊，就在這邊講啊，你今天不是也在這邊講。

　陳冠崴：對啊我說從今天開始。

　　原告：而且你Line也說你也說是對我懲處啊，有，你就是說

          懲處如何你就是這樣說的。

　陳冠威：我說從接下來開始沒有……你不用再跟我講這些東西我

          已經跟你講了你今天身為值班就是協助一起把東西弄

          完就這樣而已。

　　原告：對啊我已經把我的部分用完啦。

　陳冠崴：沛琪自己也說啦她幾乎都在加班我問你你加了什麼？

　　原告：我為什麼一定要加班，我來寶雅有兩年我沒有加過什

          麼班啦。

　陳冠崴：是，對，你沒有加班然後呢？我當時我來寶雅有7年

          了我有沒加班過嗎？

　　原告：你七年又怎樣你，關我屁事啊！

　陳冠崴：你給我回來。跟你講完了嗎？你給我去倉庫！

　　原告：你以為你是誰啊？

　陳冠崴：我是你主管

　　原告：你是我主管，又怎樣？我今天就是沒有要加班啦，加

          到7點了啊！你要強迫我加班，是不是？

　陳冠崴：我沒有強迫你加班，你現在要不要到倉庫？

　　原告：你就是強迫我加班。我現在有在錄音全部都錄下來。

　陳冠崴：我從頭一直都跟你好好講喔！

　　原告：我也是好好說啊，我會加到7點。

　陳冠崴：那我只是跟你說。我都一直跟你從一開始，我都在跟

          你好好說對不對？今天我從一開始都一直從最一開始

          包括調專案什麼，我都是跟你們好好說對不對？！我

          說從一開始，我也沒指明說。我懲處你，我說所有人

          ，我都是說所有人從接下來開始。我這樣講。你今天

          不配合，在這間店沒關係我們就公事公辦，就這樣而

          已。

　　由前揭對話內容可知，陳冠崴應係質疑原告是否有與其他同

    仁確實交接相關業務，且認原告身為值班人員，應協助同仁

    將工作內容處理完畢，難認有何強迫原告加班之舉，且係原

    告先行提出懲處之事，未見陳冠崴有以原告不加班即進行懲

    處之對話內容，僅可得知如原告不配合陳冠崴提出之工作要

    求，陳冠崴表示「公事公辦」。原告雖另提出114年6月1日

    、2日之工作群組LINE對話紀錄，惟觀其內容略以：「（冠

    崴395：）未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一律懲處如何、@All 什麼事

    都說明天做明天做，明天沒有明天的事嗎？」、「（冠崴39

    5：）搞清楚狀況欸，來工作本來就是照著公司的步調流程

    走，不是照自己個人的步調，我沒有要求一定要加班，我一

    直都說自己要有規劃時間，不想做沒完成就依照公司規範處

    理，我只要求各位要學會互助不要搞自私，如果我的要求都

    做不到那就不適合待在這間店」（本院卷69、71、255頁）

    ，依對話紀錄前後脈絡，僅得認定陳冠崴係對所屬全體員工

    提出應將每日工作量處理完畢之要求，未見陳冠崴係特別針

    對原告提出加班或其他不合理要求，且該對話係陳冠崴基於

    主管職責提醒所屬員工注意工作效率及相互合作，難認有何

    對原告重大侮辱、指稱其不適任店副理等情，是原告此部分

    之主張殊嫌無據。

　②114年6月9日部分（本院卷93-97頁）：

　　原告：訂貨跟MQC阿。

　陳冠崴：Po在群組，我要時間。

　　原告：時間什麼時間？

　陳冠崴：你規劃，你先規劃，你自己自己負責的區域，你訂貨

          要花多久時間走排面要花多久時間。

　　原告：為什麼大家都不用只有我要？

　陳冠崴：因為我不認為你具有店副理資格。

　　原告：你不認為我具有店副理資格，你就不認為嗎？

　陳冠崴：所以我現在在教你。

　　原告：我不需要你教啊。

　陳冠成：你在上班，我要求你做。

　　原告：我回覆了。

　陳冠崴：時間，我要時間。

　　原告：為什麼你要時間？

　陳冠崴：因為這叫規劃啊。

　　原告：我每天都有規劃。

　陳冠崴：這樣我才能安排其他事項所以麻煩請你回覆我時間，

          因為我還有其他的交辦事項。

　　原告：你可以交辦啊。

　陳冠崴：對，這樣我要時間。

　　原告：我就是有規劃了好，你講啊，我現在都在錄音，我現

          在就在錄，對。

　陳冠崴：請你回覆我幾點幾分。

　　原告：為什麼一定要這樣為什麼別人都不用為什麼要針對我

          。

　陳冠崴：我沒有針對。

　　原告：有啊，你就是針對我

　陳冠崴：因為你沒有做到協助的部分，那我要安排店內……

　　原告：那你可以具體說明我哪裡沒有協助嗎？

　陳冠崴：我現在要安排其他事項，那我需要你回覆我說你的時

          間工作進度今天晚上只有我們兩個人，這樣我才能安

          排對不對你講一個訂貨跟……　　

　　由前揭對話內容可知，陳冠崴固曾質疑原告是否具有擔任店

    副理之資格，惟細繹其等對話內容，陳冠崴應係為確認原告

    處理業務之進度以利工作安排，遂要求原告提供相關工作時

    程，且原告身為店副理，其職責之一為協助店長管理門市營

    運，則陳冠崴基於店長權責指示原告提出相關時程規劃，並

    非刻意針對亦無不當，再原告於前揭對話中亦未提供陳冠崴

    相關工作規劃，可知其未完成陳冠崴基於職責之合理要求，

    無法僅因其等對於工作內容觀念之落差，即遽認陳冠崴對原

    告有何實施暴行或重大侮辱情事，則原告此部分主張，自不

    足採。

　⒊第14條第1項第6款部分：　

　⑴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

    ，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工依前項第6款規定終止契

    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但雇主有前項

    第6款所定情形者，勞工得於知悉損害結果之日起，30日內

    為之，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第2項分有明文。

　⑵原告固主張被告對於其職場霸凌申訴沒有相應作為，而違反

    相關勞工法令及勞動契約等語（本院卷11頁），惟查：

　①原告申訴遭李蕙晴職場霸凌部分：

　　原告陳稱：其於113年10月23日曾向被告反映其遭不法侵害

    ，其最後一次遭霸凌時點為同年10月20日，李蕙晴威脅要記

    其小過等語（本院卷103頁），惟被告基於李蕙晴與原告有

    前揭爭議，嗣於同年12月1日將原告調至所屬桃園中正二店

    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280-281頁），可知原告至

    遲於同年12月間已知悉此部分之損害結果，惟原告遲至114

    年6月24日始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向被告終止勞動契

    約〔兩造不爭執事項㈢〕，顯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所定除斥期

    間，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自非合法有據。

　②原告申訴遭陳冠崴職場霸凌部分：　

　　原告於114年6月3日就此部分向被告提出通報，被告遂於該

    日及翌（4）日分別對原告、陳冠崴進行調查訪談，並參酌

    原告提出之錄音檔、工作群組LINE對話紀錄後，其調查結果

    略以：「因員工訴求店長強迫人員加班，經調查後確認龜山

    自強店店長並無強迫行為，希望員工能在工作期間內完成既

    定工作行程……經綜合判斷，本案尚不構成不法侵害。無違法

    事項。」（本院卷247-265頁），可明被告接獲原告疑似職

    場不法侵害之通報後，隨即對相關人員進行訪談，並審酌原

    告提出相關資料後而為前述調查結果之判斷，並無原告所主

    張被告沒有相應作為之情形，且原告與陳冠崴間之前揭錄音

    對話內容，經本院認定並無構成暴行或重大侮辱等情，業如

    前述，可認被告對於原告申訴職場不法侵害之處理亦無違法

    或不當之處，則原告以此主張被告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

    款規定之事由，核非正當。

　⑶綜前，原告主張被告對於其職場霸凌申訴沒有相應作為，而

    違反相關勞工法令及勞動契約等情，亦非合法正當。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5,390元，為無理由：

　⒈按民法上僱傭契約為雙務契約，由僱用人與受僱人雙方約定

    ，由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期限內為僱用人服勞務，僱用人給

    付報酬為要件，而所謂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期限內提供勞務

    ，自應依僱傭契約之性質而定，除非特殊性質之工作，一般

    情形，受僱人所提供之勞務應於正常上班時間為之，是受僱

    人如有於正常上班時間無法完成工作，須再延長工時，自須

    與僱用人另行約定，由受僱人加班，僱用人再予支給加班費

    ，否則，不問受僱人於正常時間之工作效率或生產力，受僱

    人無須僱用人之同意，自行加班，即得逕向僱用人請求支給

    加班費，即與僱傭契約之本旨相背，亦有違前開勞基法規定

    。再按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

    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是

    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

    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

    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

    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

    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該條立法理由參照）。據

    此，倘雇主就員工加班乙事已預先以工作規則規範加班申請

    制或設計加班指派單，則勞工獲推定出勤之時間與工作規則

    不符時，雇主即得以加班申請制、加班指派單推翻上開推定

    。另按勞工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

    ，須雇主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而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

    間，且勞工確有延長工作時間時，始得為之。若勞工自行將

    下班時間延後，須舉證證明其延後下班時間係因工作上之需

    要，方能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

    字第792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74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被告所提出而原告不爭執之工作管理辦法〔兩造不爭執事項

    ㈥、⒐〕第3條第1項第1款規定：「加班需事先提出申請或報備

    主管同意，並於加班日起三天內經主管簽核有效，否則不予

    計算」（本院卷185頁）。由上開規定內容可知，原告及被

    告所屬其餘員工如因業務需求而需於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

    繼續工作，應先提出申請或報備主管同意簽核，始得請領加

    班費，核屬被告為有效經營、控制人事管理成本與支出所必

    須，自屬合理。

　⒊依被告所提出而原告不爭執之申請加班紀錄〔兩造不爭執事項

    ㈥、⒑，本院卷282頁〕，足見被告係採加班申請制計算加班費

    ，原告亦係依此制度受領加班費，堪認原告確已知悉被告採

    加班申請制無疑，是原告自當遵循加班申請制之程序，提出

    加班申請並獲核准後，憑以申請延長工時工資。原告雖主張

    ：我有加班事實，但當時店長都不讓我申請，並會在下班前

    刻意交辦事情，讓我事情做不完云云（本院卷104頁）。惟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原告就此部分未提出相

    關事證以實其說，自不可採。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為無理由：

　⒈按勞工適用勞退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

    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

    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

    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

    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

    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

    1項定有明文。

　⒉查，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第6款規定，

    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既不合法，且無其他勞退條例第12條第

    1項所定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

    ，核屬無據。

　㈣原告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顯非有據：

　　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

    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又本法所稱非自

    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

    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

    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就保法第11條第3項著有規

    定。查，兩造間勞動契約之終止情形並未符合前揭條文所示

    之要件，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陳，原告所舉之證據皆不足以證明被告有何違反勞工

    法令或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情形，亦無法證明原告得請求被告

    給付上述加班費，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19條、第24條第1項

    第1款、第2款、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及就保法第11條第3項

    等規定，請求判命如其補充或更正後聲明所述之事項，均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25號

原      告  陳奕愷  



被      告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造  

訴訟代理人  吳惠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原告於民國114年7月9日提出勞動調解聲請書狀原聲明請求：「㈠被告應給付資遣費45373元。㈡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㈢被告給付加班費5390元」（本院卷11頁）。嗣於本院勞動調解程序中更正上開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763元。㈡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本院卷102頁）。經核原告所為，係屬補充、更正其所為之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追加，揆諸前開說明，並無不合，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112年3月27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店副理一職，惟自113年5月起至同年11月，長達半年遭受訴外人即被告所屬桃園南平店店長李蕙晴要求自請離職，並處處刁難、惡意扣發年終獎金5,000元，原告遂向被告反映有遭前述不法侵害，被告卻未有調查結果及處置。後於114年5月間，被告將原告調至其所屬龜山自強店，惟訴外人即該店店長陳冠崴時常對原告大吼羞辱，指稱原告能力不足無法勝任店副理職務，並以權勢壓迫及懲處強迫原告加班，經常在原告上班時精神騷擾數十分鐘之久，亦刁難原告申請特休。經原告向被告反映，被告亦僅稱會請陳冠崴注意情緒控制。被告對原告職場霸凌申訴無相應作為，已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破壞兩造勞動契約，原告遂於114年6月24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主張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最後工作日為同年月30日，將原排定該月份班表執行完畢。另原告自112年10月14日起至113年10月23日止，有累計24.5小時之平日加班時數，被告未給付加班費共計5,390元。為此，爰依勞基法第19條、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及就業保險法（下稱就保法）第11條第3項等規定，提起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補充或更正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3年10月23日向被告提出申訴，經被告調查後，認原告所稱職場霸凌，僅係李蕙晴針對業務推動所為之行政指揮行為，並非職場不法侵害，且李蕙晴亦未要求原告自請離職。再原告因違反被告工作規則之事由，遭李蕙晴作成懲戒處分5次，被告遂依年終獎金發放辦法減發5,000元，並無不妥。被告為化解原告與李蕙晴間之摩擦，已於113年12月1日主動將原告調任至桃園中正二店，並無未調查處理之事。另原告主張114年5月遭陳冠崴大吼羞辱，稱其能力不足無法勝任而權勢逼迫及懲處為由強迫其加班等，被告接獲原告申訴並檢視其所提供會議錄音檔（下稱系爭錄音）後，隨即進行個別會談調查，惟發現原告所述與系爭錄音不符，且陳冠崴係因原告缺乏團隊合作精神、不願協助其他部門同事情況下，以詢問口吻提醒原告協助，非強迫原告加班。另陳冠崴雖曾因原告臨時休假未與其他同仁協調調班而影響店內營業出勤狀況為由，擬對原告進行懲處，惟此案經訴外人即被告所屬營業企劃處行政訓練部經理王基雨了解事情脈絡後予以駁回。基上，原告所提遭職場霸凌事件，未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其依前揭勞基法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洵無理由，亦不得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至原告主張被告短發加班費5,390元部分，原告任職多年，應熟悉被告工作規則中之加班申請制度，況其自112年4月起至114年6月止均遵循被告既定程序申請加班，被告亦均依法給付加班費，原告遲至今日始要求被告給付加班費，已違反被告規定而實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283-284頁）：

　㈠原告自112年3月27日起受僱於被告，一開始為儲備幹部，後續在被告所屬桃園中正店升為店副理，每月工資從114年5月起為41,200元。

　㈡被告於114年5月1日將原告調至龜山自強店。

　㈢原告於114年6月24日以桃園成功路郵局存證號碼000674號存證信函，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第6款向被告終止勞動契約（本院卷65頁）。

　㈣被告則於114年7月3日以臺北中崙郵局存證號碼001297號存證信函，否認有原告前揭存證信函所主張內容，並以原告無正當理由連續曠工3日以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㈤原告於114年6月4日向桃園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該市府於同年月20日召開調解會議，但調解不成立。

　㈥兩造對下列資料形式真正不爭執：

　⒈報到通知書（本院卷55頁）。

　⒉原告113年12月至114年5月薪資單（本院卷57-61頁）。

　⒊原告申訴電子郵件、龜山自強店通訊軟體LINE群組對話紀錄、114年7月班表（本院卷69-73頁）。

　⒋114年6月2日、9日原告與陳冠崴間之錄音譯文及光碟（本院卷85-97頁、證物袋）。

　⒌人事獎懲單（本院卷129-136頁）。

　⒍被告年終獎金發放辦法（本院卷137頁）。

　⒎陳冠崴於該店通訊軟體LINE群組對話紀錄（本院卷139頁）。

　⒏建立日期114年6月11日之人事獎懲單（本院卷141-143頁）。

　⒐被告工作管理辦法第三章內容（本院卷183-185頁）。

　⒑原告申請加班之紀錄（本院卷187頁）。

　⒒原告114年2月至7月之薪資明細表、同年2月至6月出勤紀錄各1份（本院卷191-201頁）。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告並無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第6款所定情形，原告以此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為不合法：

　⒈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部分：

　⑴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一、雇主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表示，使勞工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勞工依前項第一款、第六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但雇主有前項第六款所定情形者，勞工得於知悉損害結果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又依被告所提出而原告不爭執之年終獎金發放辦法第3條第6項規定：「當年度獎懲記（按應係「紀」字之誤）錄列入年終獎金中調整……記申誡一次者，減發一仟元整」；同辦法第4條規定：「年終獎金發放時間點原則上為每年農曆年前一次發放」〔兩造不爭執事項㈥、⒍〕。

　⑵原告固主張被告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事由，係其在當初訂立勞動契約時，被告未告知其會被懲處、扣薪，第2年因其被記申誡所以被扣了5,000元等語（本院卷103頁）。惟查，依被告所提出而原告不爭執之人事獎懲單〔兩造不爭執事項㈥、⒌〕，原告分別於113年7月8日、23日、同年8月21日，分別遭被告記申誡2次、1次、2次，並經被告人力資源部登載「懲戒扣款於年終獎金扣除」，揆諸前述年終獎金發放辦法第4條規定，原告至遲應於114年農曆年前後，即可知悉年終獎金因被記申誡而遭被告扣發之情，惟原告遲至同年6月24日始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向被告終止勞動契約〔兩造不爭執事項㈢〕，自已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所定除斥期間，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自不合法。

　⒉第14條第1項第2款部分：

　⑴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二、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所謂暴行，係指故意實施強暴之行為於他人之身體，但不以造成他人受傷為限。又所謂「侮辱」，係指故意使人難堪為目的，以言語、文字、圖畫或動作，表示不屑、輕蔑或攻擊之意思，足以對於個人之人格及地位，達貶損其評價之程度，然並不以行為人之行為公開為必要。而重大與否，則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受侮辱者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行為人及受侮辱者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原告固主張陳冠崴時常出言稱其不適任店副理，並於114年6月2日不准其下班，一直語帶威脅用權勢壓迫吼叫要求其去倉庫上班，若不配合要進行懲處，另陳冠崴亦經常在其上班時精神騷擾數十分鐘等語（本院卷103-104頁）。惟查，依原告所提出而被告不爭執之系爭錄音譯文略以：

　①114年6月2日部分（本院卷85-91頁）：

　　原告：我覺得我該做的我都做了對我已經很努力在做了。

　陳冠崴：是啊，那你有跟她確認說，她們弄得完嗎，你有交代嗎？對不對，你有跟她說剩下的部分。

　　原告：有，我已經跟她說到7點。

　陳冠崴：你是跟她說到7點，她是你主管還是她，我是說她剩下的東西，你有跟她說她弄得完嗎，或者是你有跟浣萓說剩下的部分，你有跟她交接嗎？

　　原告：那我想問你昨天說我膠原飲沒有用，那品儀跟沛琪他們剩下的為什麼要變我來用？

　陳冠崴：他們有在用啊他們一個在折一個在組。

　　原告：那你為什麼要說記我懲處，那你也記他們懲處啊。

　陳冠崴：他一直弄啊，你加班多少我這樣跟你講。

　　原告：我的意思是說你說要記我懲處。

　陳冠崴：我沒有說要記你懲處。

　　原告：有，你今天一直在講，你今天一直在說我，有你在LINE上也這樣說。

　陳冠崴：你要不要先去倉庫，你要不要去倉庫講。

　　原告：不用啊，就在這邊講啊，你今天不是也在這邊講。

　陳冠崴：對啊我說從今天開始。

　　原告：而且你Line也說你也說是對我懲處啊，有，你就是說懲處如何你就是這樣說的。

　陳冠威：我說從接下來開始沒有……你不用再跟我講這些東西我已經跟你講了你今天身為值班就是協助一起把東西弄完就這樣而已。

　　原告：對啊我已經把我的部分用完啦。

　陳冠崴：沛琪自己也說啦她幾乎都在加班我問你你加了什麼？

　　原告：我為什麼一定要加班，我來寶雅有兩年我沒有加過什麼班啦。

　陳冠崴：是，對，你沒有加班然後呢？我當時我來寶雅有7年了我有沒加班過嗎？

　　原告：你七年又怎樣你，關我屁事啊！

　陳冠崴：你給我回來。跟你講完了嗎？你給我去倉庫！

　　原告：你以為你是誰啊？

　陳冠崴：我是你主管

　　原告：你是我主管，又怎樣？我今天就是沒有要加班啦，加到7點了啊！你要強迫我加班，是不是？

　陳冠崴：我沒有強迫你加班，你現在要不要到倉庫？

　　原告：你就是強迫我加班。我現在有在錄音全部都錄下來。

　陳冠崴：我從頭一直都跟你好好講喔！

　　原告：我也是好好說啊，我會加到7點。

　陳冠崴：那我只是跟你說。我都一直跟你從一開始，我都在跟你好好說對不對？今天我從一開始都一直從最一開始包括調專案什麼，我都是跟你們好好說對不對？！我說從一開始，我也沒指明說。我懲處你，我說所有人，我都是說所有人從接下來開始。我這樣講。你今天不配合，在這間店沒關係我們就公事公辦，就這樣而已。

　　由前揭對話內容可知，陳冠崴應係質疑原告是否有與其他同仁確實交接相關業務，且認原告身為值班人員，應協助同仁將工作內容處理完畢，難認有何強迫原告加班之舉，且係原告先行提出懲處之事，未見陳冠崴有以原告不加班即進行懲處之對話內容，僅可得知如原告不配合陳冠崴提出之工作要求，陳冠崴表示「公事公辦」。原告雖另提出114年6月1日、2日之工作群組LINE對話紀錄，惟觀其內容略以：「（冠崴395：）未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一律懲處如何、@All 什麼事都說明天做明天做，明天沒有明天的事嗎？」、「（冠崴395：）搞清楚狀況欸，來工作本來就是照著公司的步調流程走，不是照自己個人的步調，我沒有要求一定要加班，我一直都說自己要有規劃時間，不想做沒完成就依照公司規範處理，我只要求各位要學會互助不要搞自私，如果我的要求都做不到那就不適合待在這間店」（本院卷69、71、255頁），依對話紀錄前後脈絡，僅得認定陳冠崴係對所屬全體員工提出應將每日工作量處理完畢之要求，未見陳冠崴係特別針對原告提出加班或其他不合理要求，且該對話係陳冠崴基於主管職責提醒所屬員工注意工作效率及相互合作，難認有何對原告重大侮辱、指稱其不適任店副理等情，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殊嫌無據。

　②114年6月9日部分（本院卷93-97頁）：

　　原告：訂貨跟MQC阿。

　陳冠崴：Po在群組，我要時間。

　　原告：時間什麼時間？

　陳冠崴：你規劃，你先規劃，你自己自己負責的區域，你訂貨要花多久時間走排面要花多久時間。

　　原告：為什麼大家都不用只有我要？

　陳冠崴：因為我不認為你具有店副理資格。

　　原告：你不認為我具有店副理資格，你就不認為嗎？

　陳冠崴：所以我現在在教你。

　　原告：我不需要你教啊。

　陳冠成：你在上班，我要求你做。

　　原告：我回覆了。

　陳冠崴：時間，我要時間。

　　原告：為什麼你要時間？

　陳冠崴：因為這叫規劃啊。

　　原告：我每天都有規劃。

　陳冠崴：這樣我才能安排其他事項所以麻煩請你回覆我時間，因為我還有其他的交辦事項。

　　原告：你可以交辦啊。

　陳冠崴：對，這樣我要時間。

　　原告：我就是有規劃了好，你講啊，我現在都在錄音，我現在就在錄，對。

　陳冠崴：請你回覆我幾點幾分。

　　原告：為什麼一定要這樣為什麼別人都不用為什麼要針對我。

　陳冠崴：我沒有針對。

　　原告：有啊，你就是針對我

　陳冠崴：因為你沒有做到協助的部分，那我要安排店內……

　　原告：那你可以具體說明我哪裡沒有協助嗎？

　陳冠崴：我現在要安排其他事項，那我需要你回覆我說你的時間工作進度今天晚上只有我們兩個人，這樣我才能安排對不對你講一個訂貨跟……　　

　　由前揭對話內容可知，陳冠崴固曾質疑原告是否具有擔任店副理之資格，惟細繹其等對話內容，陳冠崴應係為確認原告處理業務之進度以利工作安排，遂要求原告提供相關工作時程，且原告身為店副理，其職責之一為協助店長管理門市營運，則陳冠崴基於店長權責指示原告提出相關時程規劃，並非刻意針對亦無不當，再原告於前揭對話中亦未提供陳冠崴相關工作規劃，可知其未完成陳冠崴基於職責之合理要求，無法僅因其等對於工作內容觀念之落差，即遽認陳冠崴對原告有何實施暴行或重大侮辱情事，則原告此部分主張，自不足採。

　⒊第14條第1項第6款部分：　

　⑴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工依前項第6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但雇主有前項第6款所定情形者，勞工得於知悉損害結果之日起，30日內為之，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第2項分有明文。

　⑵原告固主張被告對於其職場霸凌申訴沒有相應作為，而違反相關勞工法令及勞動契約等語（本院卷11頁），惟查：

　①原告申訴遭李蕙晴職場霸凌部分：

　　原告陳稱：其於113年10月23日曾向被告反映其遭不法侵害，其最後一次遭霸凌時點為同年10月20日，李蕙晴威脅要記其小過等語（本院卷103頁），惟被告基於李蕙晴與原告有前揭爭議，嗣於同年12月1日將原告調至所屬桃園中正二店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280-281頁），可知原告至遲於同年12月間已知悉此部分之損害結果，惟原告遲至114年6月24日始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向被告終止勞動契約〔兩造不爭執事項㈢〕，顯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所定除斥期間，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自非合法有據。

　②原告申訴遭陳冠崴職場霸凌部分：　

　　原告於114年6月3日就此部分向被告提出通報，被告遂於該日及翌（4）日分別對原告、陳冠崴進行調查訪談，並參酌原告提出之錄音檔、工作群組LINE對話紀錄後，其調查結果略以：「因員工訴求店長強迫人員加班，經調查後確認龜山自強店店長並無強迫行為，希望員工能在工作期間內完成既定工作行程……經綜合判斷，本案尚不構成不法侵害。無違法事項。」（本院卷247-265頁），可明被告接獲原告疑似職場不法侵害之通報後，隨即對相關人員進行訪談，並審酌原告提出相關資料後而為前述調查結果之判斷，並無原告所主張被告沒有相應作為之情形，且原告與陳冠崴間之前揭錄音對話內容，經本院認定並無構成暴行或重大侮辱等情，業如前述，可認被告對於原告申訴職場不法侵害之處理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則原告以此主張被告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事由，核非正當。

　⑶綜前，原告主張被告對於其職場霸凌申訴沒有相應作為，而違反相關勞工法令及勞動契約等情，亦非合法正當。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5,390元，為無理由：

　⒈按民法上僱傭契約為雙務契約，由僱用人與受僱人雙方約定，由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期限內為僱用人服勞務，僱用人給付報酬為要件，而所謂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期限內提供勞務，自應依僱傭契約之性質而定，除非特殊性質之工作，一般情形，受僱人所提供之勞務應於正常上班時間為之，是受僱人如有於正常上班時間無法完成工作，須再延長工時，自須與僱用人另行約定，由受僱人加班，僱用人再予支給加班費，否則，不問受僱人於正常時間之工作效率或生產力，受僱人無須僱用人之同意，自行加班，即得逕向僱用人請求支給加班費，即與僱傭契約之本旨相背，亦有違前開勞基法規定。再按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是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該條立法理由參照）。據此，倘雇主就員工加班乙事已預先以工作規則規範加班申請制或設計加班指派單，則勞工獲推定出勤之時間與工作規則不符時，雇主即得以加班申請制、加班指派單推翻上開推定。另按勞工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須雇主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而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且勞工確有延長工作時間時，始得為之。若勞工自行將下班時間延後，須舉證證明其延後下班時間係因工作上之需要，方能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792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74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被告所提出而原告不爭執之工作管理辦法〔兩造不爭執事項㈥、⒐〕第3條第1項第1款規定：「加班需事先提出申請或報備主管同意，並於加班日起三天內經主管簽核有效，否則不予計算」（本院卷185頁）。由上開規定內容可知，原告及被告所屬其餘員工如因業務需求而需於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繼續工作，應先提出申請或報備主管同意簽核，始得請領加班費，核屬被告為有效經營、控制人事管理成本與支出所必須，自屬合理。

　⒊依被告所提出而原告不爭執之申請加班紀錄〔兩造不爭執事項㈥、⒑，本院卷282頁〕，足見被告係採加班申請制計算加班費，原告亦係依此制度受領加班費，堪認原告確已知悉被告採加班申請制無疑，是原告自當遵循加班申請制之程序，提出加班申請並獲核准後，憑以申請延長工時工資。原告雖主張：我有加班事實，但當時店長都不讓我申請，並會在下班前刻意交辦事情，讓我事情做不完云云（本院卷104頁）。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原告就此部分未提出相關事證以實其說，自不可採。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為無理由：

　⒈按勞工適用勞退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查，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既不合法，且無其他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所定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核屬無據。

　㈣原告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顯非有據：

　　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又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就保法第11條第3項著有規定。查，兩造間勞動契約之終止情形並未符合前揭條文所示之要件，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陳，原告所舉之證據皆不足以證明被告有何違反勞工法令或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情形，亦無法證明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上述加班費，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19條、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及就保法第11條第3項等規定，請求判命如其補充或更正後聲明所述之事項，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